《防灾科技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说明
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2010年我院首届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对《防灾科技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防科发教【2007】65号）进行如下修改，现将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进行了语言文字的规范，主要有：

1．第二条修改为“经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公布”。增加审核二字。
2．第四条由“我院本科毕业生符合学籍管理规定，达到下列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修改为“学院对达到下列条件的本科学生授予学士学位”。调整了语序。
3．第四条第一款由“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修改为“依据《防灾科技学院学籍管理规定》，达到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

4．第四条第三款删除“基本论点和过程没有错误”，修改为“毕业设计（论文）具有实际或理论意义，成绩合格”。

二、根据学院的本科教学改革的思路和做法，进行条款上的补充：

1．第四条第二款增加“各专业的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2”。

2．原第四条第四款修改后合并入第三款，增加第四款 “达到学院规定的学位考核要求”。

3．对应第四条授予学位的各项条件，在第五条中明确列示不授予学位的情况，增加了“不具备毕业资格者”、“毕业设计（论文）考核不合格者” 、“经认定存在学术舞弊、作伪行为并被取消学士学位申请资格者”、“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和计算机基本应用能力等各项学位考试未通过者”。使本细则具有可操作性。
三、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删除或调整了部分条款：

1．缩小了学位授予审核中学生处分内容的审核范围（处分原因、处分等级）。删除了第五条第二款“在校学习期间受过“记过”处分而无明显改正者”，将第五条第一款“在校学习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修改为“因考试违纪、作弊受留校察看处分者”，作为新规定第五条第六款。” 修改后，仅对因考试违纪、作弊受留校察看处分者不授予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办法中无学生处分方面的审核内容，各学校将学生处分纳入学位审核范围与上位法相抵触，但考虑到学院的实际情况，全部删除上述内容不利于学风建设和人才培养，因此未全部删除，只是大幅度缩小了审核范围。
2．因与学籍管理制度不符，删除了第五条第三款“在校学习期间受过“退学试读”处理者”。
3．基于国家立法过程中“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删除了第五条第五款“经学院或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认为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
4．第五条第六款“英语四级考试（非英语专业学生）、专业英语四级考试（英语专业学生）成绩达不到学院规定的分数线者”修改为“大学英语学位考试未通过者”。不再对英语专业的专业英语四级做出要求。
四、对未获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不再授予学位和可后续授予学位的情况，进行了明确修改与列示：

1．删除第六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后可以授予学士学位：1、因违反考试纪律受到记过、留校察看处分，毕业时考取硕士研究生的； 2、经系、学院认定在学业、学术上取得突出成绩的。”在学位授予审核中，考试违纪作弊受处分者恰恰应该从严要求，不应授予学位的，而其他原因受到处分的不应列入审核范围。这样修改使学位授予的书面规定更严肃、更规范，也不妨碍学位委员会在执行过程中的变通。
2．可后续授予学位的情况为：“第六条 因第五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未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经本人申请降级、在修业年限内考核合格、具备毕业资格后，学院授予其学士学位。因第五条第五款之规定未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需在毕业后24个月内参加相关学位考试，考核通过后学院授予其学士学位。”第一种情况是针对未取得毕业资格者，第二种情况是针对取得毕业资格但不具备学位授予资格者。
3．第七条由“毕业或结业时未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不再补授”修改为“因第五条第二款、第四款、第六款而未获得学士学位者，学院不再授予学士学位”。

五、进一步明确了学士学位授予程序和解释权：

1．第九条由“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逐个审核学生的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学习成绩、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实践教学环节）、毕业鉴定等材料，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名单，报学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修改为“系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依据本实施细则审核学生的学位申请资料，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报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第十二条由“本细则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解释”修改为“本细则由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解释”。
                                      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